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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批“宝鸡老字号”申报资料清单

一、各县（区）、开发区商务主管部门出具资料
（一）申报推荐文件
（二）申报“宝鸡老字号”汇总表
二、企业申报资料
（一）基本资质类证明（均需在有效期内）
1.营业执照
2.获得商标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有关文件
3.近三年财务报表（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）
（二）一般资料类
1.“宝鸡老字号”申报书。
2.企业综合情况概述，创始人、传承人情况。
3.证实经营年限的资料：包括地方史志、历史档案；老照片（字号、牌匾或经营场所）；重要实物证据（各种历史经营凭证、老物件的复印件或照片）；历史传承下来的店训或堂训；反映企业存在、事件、活动的文献记载复印件；历史证明人书面证明；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等。
4.历代传承的产品、技艺或服务的介绍及证明资料：包括技艺或文化艺术列入国家级、市级、区级非遗名录的证明文件复印件；传承产品的工艺流程、配方和传统服务技艺介绍；相关的其他证明性资料。 
5.历代传承的特色文化介绍和相关证明资料。包括字号、品牌文化故事或典故的历史文献记载复印件；媒体报道、社会流传资料复印件；历史名人题词照片或复印件；企业建造的文化博物馆、展室展厅、技艺展示、销售窗口的照片；企业出版的文化产品（历史文化书籍、影视作品）等。
6.证实商业信用的资料。企业获得的各级政府有关部门、行业组织、信用评定机构颁发的相关荣誉证书；老字号产品获得的荣誉证书或相关资料的复印件。在“信用陕西”官网，查阅企业环境保护、安全生产、食品安全、诚信经营、纳税等信息，并下载2024年度信用报告。
7.创新发展模式、开展网销业务的证明资料。
注：申报企业按照申报资料目录顺序胶装成册，一式二份，逐件盖章。基本资质类证明全部为复印件。












